
  

证券代码：600596     证券简称：新安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77号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盐津县人民政府签署《招商协议书》的 

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11月 29

日披露了《新安股份关于与盐津县人民政府签署<招商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

号为 2018-073），由于所涉及的事项存在风险事项，现就有关事项补充披露如

下： 

1、项目立项审批风险 

该项目的建设须符合盐津县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规划，须取得环保、安全等

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存在一定的政府审批风险。 

2、用电政策争取的风险 

当地电价政策争取含以下两种方式：“水电硅材一体化”政策和“增量配电”

政策。在争取电价优惠政策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3、配套矿产资源在探矿权、采矿权申请过程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4、新建项目产量达产和指标达标时间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5、本项目的效益测算为公司内部根据目前当地原材料价格和近两年工业硅

产品价格为依据的静态分析，随市场变化和产业政策变化，盈利能力是否达到预

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6、本协议为双方进行合作的意向性协议，后续具体的投资及建设以公司后

续披露的公告为准。 

公司本次与盐津县人民政府签署的《招商协议书》中所涉及的盐津县年产

10万吨工业硅项目，将充分利用当地矿产资源优势和优惠政策，在项目一期（设



  

计产能 3.3万吨/年）投产后其经济效益测算如下： 

以目前盐津县当地硅石的采购价格（含税 99元/吨）及盐津县全年平均电价

为主要成本计算基数，按硅石单耗 3.1吨、冶炼电单耗 12500度的消耗指标（参

照目前公司现有金属硅生产指标及对照本项目拟采用的工艺技术和设备）计算工

业硅项目的产品成本，以近两年本公司主导规格工业硅平均销售价格 14200元/

吨为依据测算，项目一期投产后，可实现利润总额 6074万元/年（电价按目前平

均电价 0.377元/度测算）。若争取到水电硅材一体化政策支持，电价以含税 0.267

元/度测算，该项目一期投产后，可实现利润总额 10085万元/年。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及时披露相关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1月 30 日 


